
实验中心实验室开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率，促进实验

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规范有序地做好我校实验室的开放工作，鼓励和

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实验教学、科研活动，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创新

人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心实验室开放是指中心实验室在完成计划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任务的前提下，利用现有的师资、仪器设备、设施条件等资源，面向本校学生

开放、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条件。 

第三条  中心实验室开放要坚持“资源共享、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基

本原则，根据实验室自身的条件，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围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采取灵活多样

的开放形式，提供丰富多彩的开放内容，逐步提高实验室开放的水平，最大限度

地发挥实验教学中心资源的优势、提高使用效率。 

第二章 开放实验内容 

第四条 开放实验纳入学生实验教学环节，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实验

室开放活动。开放实验采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加以启发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 

第五条 开放实验的内容，对于低年级学生，以训练其基本技能和实践能力

为主；对于高年级学生，可重在培养其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为满足不同层次学

生的要求，实验室开放的内容可以是课内实验的进一步延伸或课内拓展实验，也

可以是科技活动、影像创作的提高型实验等。 

  

第六条 参观演示与培训型：面向不同层次学生开放，让学生参观实验室或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的演示或培训，使学生了解学校实验室建设情况，仪器设备功

能。 

第七条 课内实验操作技能加强型：学生为了更好地掌握课内实验操作技能，

于课外时间进入实验室操作，按照课内实验要求进行实验。 



第八条 课内实验拓展型：涉及课内实验的延展，学生有积极性的可作为自

选项目，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 

第九条 学生科技活动型：对学生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科技竞赛等实验活动

开放，以及学生个人或兴趣小组开展影像创作的实践活动。 

第十条 人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结合学生社团或兴趣爱好者协会的活动内容，

学生在校内各人文素质教育社团，如记者团、新媒体中心等自主进行素质与能力

培养。 

第三章  实验室开放时间及形式 

第十一条 中心实验室开放时间：除教学计划安排的时间进行实验教学外，

在学校正常教学时间内，安排时间向学生开放。时间开放的具体形式有： 

1、中心实验室每天 8：30—17：30 为全校师生开放（节假日及寒暑假除外）。 

2、定时开放：中心实验室视实际情况确定固定的开放时间。 

3、预约开放：中心实验室根据提出预约申请的学生人数、实验内容、实验

用的设备等统筹安排，批准学生在预约时间内进行实验的开放模式。 

第十二条 实验室开放形式 

1、计划内实验教学内容的开放。主要是计划内的预约式开放，对课内没有

完成的或课程作业进行补做、续做或重做。 

2、课外实验内容的开放。主要是面向各教学单位教师、社会单位组织的科

研攻关、学生社团的科技创新、学术竞赛训练等活动开展的预约式开放，以综合

性、设计性、创新型实验为主。 

3、自由式开放。一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的不受时间内容限制的

自主实验；二是为学生选课、网上评教、查找资料、论文写作和等级考试等全校

性教学活动及相关活动提供的开放服务。 

第四章  开放性实验室的运行与管理 

第十三条  学生在实验室期间，实验室应做好仪器设备的各项准备工作，

实验所需耗材由学生自行购买。并配备相应的实验教学中心技术人员值班，对学

生的实验过程进行有效指导。 



第十四条  参加开放实验的学生，都应填写《中心实验室借用申请表》，

由实验中心主任签字后报给实验管理人员处。并认真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

资料，准备好实验实施方案，充分做好实验的有关准备工作，并在规定或约定的

时间按时参加实验。 

第十五条  学生进入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中心开放实验室守则》

及实验教学中心各项规章制度。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

重的，可取消其参加开放实验资格。损坏仪器设备的，按学校的有关规定赔偿。 

第十六条 在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学习前，开放实验室需对学生进行必

要的安全教育。学生在实验室期间，实验室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学生的安全，学

生也应严格遵守实验室的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以维护师生双方和国家财产的安全。 

 


